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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835618        证券简称：友润电子        主办券商：华福证券 

 

泰州友润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涉及诉讼进展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本次重大诉讼或仲裁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

(一)受理日期：2017 年 5月 8日 

(二)受理机构名称：泰州市高港区人民法院 

(三)受理机构所在地：江苏省泰州市高港区 

二、有关重大诉讼或仲裁事项的基本情况 

(一)原告或申请人基本信息： 

1.姓名或公司名称：中铝上海铜业有限公司 

2.法定代表人/法定代理人：栾书伟 

3.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：王苇；上海市李国机律师事务所 

4.其他信息：无 

(二)被告或被申请人基本信息： 

1.姓名或公司名称：泰州友润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2.法定代表人/法定代理人：张轩 

3.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：丁春林；江苏海信律师事务所 

4.其他信息：无 



公告编号：2017-037 

 2 / 4 

(三)第三人或其他利害相关人基本信息： 

1.姓名或公司名称：无 

2.法定代表人/法定代理人：无 

3.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：无 

4.其他信息：无 

(四)基本案情： 

原告和被告有长期业务关系，原告向被告提供JC1铜板等材料，

约定按月结清，并滚动结算。根据原告账目显示，截至 2016 年 6

月，被告尚欠原告货款金额为：118,357.33 元。被告以原告所提

供的材料有质量问题为由拒绝还款。2017 年 5月初，江苏省泰州市

高港区人民法院受理本案，并于 2017 年 6月 15 日下午开庭审理，

于 2017 年 7 月 11 日作出（2017）苏 1203 民初 986 号《民事调解

书》。 

(五)诉讼或仲裁的请求及依据： 

诉讼请求：1、请求判令被告立即支付货款人民币 118,357.33 

元。 

2、支付逾期付款利息人民币 14,775.00 元（暂自 2014 年 12

月 1 日至 2017 年 4 月 30 日，以人民币 118,357.00 元为基数，按

人民银行贷款年利率 5.35%计算，共 28 个月），并计算至判决生效

为止。上述款项共计人民币 132,604.33 元。 

3、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

(六)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：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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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判决或裁决情况（适用于判决或裁决阶段） 

2017 年 7月 11 日江苏省泰州市高港区人民法院作出（2017）苏

1203 民初 986 号《民事调解书》，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如下协议： 

一、被告泰州友润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7 年 9 月 25 日

前一次性给付原告货款 68,357.33 元（给付方式以现金或银行承兑

汇票）； 

二、原告中铝上海铜业有限公司自愿放弃逾期付款利息； 

三、双方其他无争议。 

四、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诉讼、仲裁事项 

无 

五、本次公告的诉讼、仲裁对公司经营及财务方面的影响 

(一)本次诉讼、仲裁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：  

公司目前经营正常，本次诉讼目前未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产生重

大不利影响。 

(二)本次诉讼、仲裁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：  

公司已充分考虑了各种风险，在财务上已对本次诉讼涉及的财

务问题进行了谨慎处理。本次诉讼不会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重大不

利影响。 

六、备查文件目录 

（一）传票及应诉通知书 

（二）原告提供的证据清单及附件 

（三）民事起诉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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